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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昼伏夜出 大兴老街坊举报
近日，大兴警方在旧宫镇商住两用的五环国际小区内打

掉了一个卖淫嫖娼团伙，抓获1名鸡头、2名卖淫女，以及6名
嫖客。

此前，大兴老街坊郭大爷发现，有几个刚搬来小区几天
的人十分可疑，其中两名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和一名接近中
年的女子每到中午就会准时赶来，从下午直到深夜，经常会
有陌生男子进出。晚8点钟后，常常有陌生男子三两结伴而
来，有些人满身酒气。而他们租住的房屋白天却大门紧闭。

老街坊觉得情况不对，于是将情况上报给红星派出所
民警。

民警抓现行 收网后还有嫖客登门
接警后，侦查员立即开展调查。便衣在涉案房屋外蹲守

了数十个小时，怀疑这套房子有卖淫窝点之嫌。
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侦查员决定收网，他们兵分多

路，在地下车库的电梯间、一层大厅及出口等多个点位部署
警力，由于涉案房屋位于小区某栋楼的五层，侦查员们还在
五层楼梯口加派警力。

据打击队警长老赵介绍，事发当天，他们一直在外悄悄
蹲守，晚上八九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陌生男子进出。直到
晚上10时左右，身上一股酒气的两名男子从五层坐电梯下到

地下车库，蹲守的侦查员亮明身份，询问两人情况，两人承认
到楼上的卖淫窝点嫖娼，侦查员先将两人抓获。

与此同时，又有两名男子进入涉案房屋。侦查员接到抓
捕命令，迅速冲进屋内，只见客厅里坐着一名中年女子，茶几
上放着几百块钱，沙发上有几部手机，屋内的两名卖淫女只
穿着内衣内裤，刚上来的两名男子正要离开，见民警冲进来，
卖淫女和嫖客都愣住了，被带走前，两名卖淫女子才用床单
裹住自己的身体。

在民警控制住屋内人员后，这时又有两名男子敲门，询
问后得知是嫖客，侦查员们也将其带回派出所调查。

目前，王某因涉嫌容留卖淫嫖娼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其余2名卖淫女和6名男子被治安拘留。

主嫌：网招小姐 不知真实姓名
据办案民警介绍，经大兴老街坊举报被端的卖淫团伙共

有三人，鸡头是40多岁的女子王某，她手下的两名卖淫女年
龄都不大，“月月”20岁出头，“泰妹”比她要小几岁。涉案房
屋是王某委托“李哥”租的。“客源”一般通过熟人介绍，他们
主要利用微信、陌陌、QQ等招嫖，偶尔也会雇人到附近的街
上散发张贴小广告。

王某一开始否认组织卖淫，只称自己开的是棋牌室，每
天晚上和两名姑娘组局打牌，来敲门的都是牌友，“只不过
后来有男子看俩姑娘穿着暴露，像‘小姐’，想进行性交易，
被抓当天是她们第一次做生意，谈好价钱还没来得及收钱
就被抓了”。

但侦查员在后来的讯问当中，发现王某说话自相矛盾。
最终，王某道出实情。“‘月月’是我从网上招来的，福建人，而

‘泰妹’是我一周前在附近一家饭馆内认识的云南女孩，两人
都自愿来做小姐。我不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每做成一单，
给她们100元提成。‘月月’长相一般，定价200元一次；将‘泰
妹’说成外籍女子，定价300元一次。”

卖淫女：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来京
根据“月月”此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以及执法记录仪记

录，案发当晚，“月月”在卧室被抓。当时面对镜头，“月月”谎
称自己在卫生间准备洗澡，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讯问室中，“月月”身上裹着一张床单接受了记者采访。

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低着头，用半湿不干的紫色头发挡住脸，
小声地说，“我在网上看到王某发的招聘信息，父亲生病需要
钱，家里条件有困难。我来北京一两个月了，始终没找到工
作，所以就给王某打电话，谈好了价钱和提成，王某给了我一
个地址，让我来上班。”

嫖客：有家有孩子不敢让家人知道
记者采访得知，两名嫖客其中一人事发前来北京办事，

看望朋友后两人做下荒唐事。
嫖客任某告诉记者，事发当晚他和朋友喝完酒，朋友说

带他去个地方玩一下，“朋友拿出一张卡片，按照上面的电话
打过去，就问有没有小姐，对方说有，我们就过去了，价钱是
到了现场问的。”

任某交代，他跟一名卖淫女进了房间，卖淫女递给他一
个避孕套，两人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我从福
建赶来，原本计划在北京呆一天，跟朋友见个面叙叙旧，13日
晚上就回家了，现在出了事，也没敢跟家里联系。找不到人，
估计家人都急坏了，以前法律意识淡薄，现在意识到了问题
的严重性。”

拉任某嫖娼的李某交代，他在北京务工，属于工薪阶层，
偶然捡到一张招嫖卡片，之前打过几次电话，不过没打通，

“事发当晚跟朋友喝完酒之后，我准备尽下地主之谊带朋友
去放松放松，就想起这张招嫖卡片。电话居然打通了，鸡头
介绍说有外籍小姐。”

两人称进屋问小姐多少钱，对方说200元，他们觉得不贵
就留下了，根本也没想那么多。

两人都已经成家还有孩子，这事不敢让家人知道。

卖淫团伙为避打击 窝点设在写字楼
民警介绍，其实不光是在公寓，有些卖淫团伙为了逃避

打击，还将窝点设在写字楼内。
5月8日，大兴警方在绿地集团写字楼内打掉了一个卖

淫团伙，抓了4名卖淫女和两名涉嫖男子。与前案相同，她们
同样通过微信招嫖，不同的是组织她们的鸡头在外地操控。

侦查员发现，通过微信“附近的人”搜索，出现了许多招
嫖的微信号，头像和朋友圈内挂满了暴露的女子照片，随后
开展侦查。

民警发现，小姐经熟人介绍认识了“代聊”，招嫖信息上
的电话是“代聊”的，“代聊”与嫖客沟通好后，询问其具体位
置，并给附近的小姐打电话让她们过去。团伙的反侦查能力
非常强，充当鸡头的“代聊”一开始并非将小姐的全部信息告
知嫖客，而是让他们先到一个地方，再打电话安排下一步，来
回折腾几次才能到达具体位置，然后再通知小姐赶过去。

清源路派出所在绿地集团写字楼抓获卖淫嫖娼团伙

卖淫团伙藏身公寓 云南女说成“外籍小姐”
北京“大兴老街坊”助警方铲除淫窝

《法制晚报》唐宁

雇人在街上发小广告，还利用熟人推销以及微信、QQ等社交网络网上招嫖后藏匿公寓和写字楼
卖淫嫖娼……这两个卖淫团伙一周内均被北京大兴警方端掉。

报案的是大兴的老街坊。而卖淫团伙为了招揽生意，竟把云南籍卖淫女说成是“外籍小姐”。

12岁独子救人溺亡
16年后，当江志根再次回忆起那个下午时，依然清晰如昨。
那是2000年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江苏省句容市后白

镇农民江志根早早出门，去往邻近的溧水县，想找一份零工

补贴家用。
转了一天，一无所获的他，不得不在下午返回了村里。
刚进村，江志根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不少村民对

他指指点点。“有个熟人跑过来跟我说，你儿子淹死了，人在
窑厂那边的水塘呢！”

江志根告诉记者，听到这话后，自己“一下子什么也不知
道了”，拔腿就往水塘跑。在水塘岸边的空地上，他看到了刚
刚打捞上来，已经没有呼吸的独子江伟华。

周围村民告诉他，当天下午，几个村里的孩子在水塘
附近玩耍，其中一个孩子不慎落水。听到呼救后，原本在
300 米外钓龙虾的江伟华赶了过来，跳下水塘。将落水同
伴托上岸后，体力不支的他，在同伴眼前一点点下沉，留下
一串气泡。

抚恤金到了名分没到
随着儿子一起离开的，还有江志根原本平静的生活。
2002年3月26日，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以文件形式，

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伴随着这一认定结果的，还
有合计15万元的抚恤政策。

但，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证书”，却迟迟没有到来。
记者看到，在一份由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三级见义勇

为基金会等单位派员参加的“会议纪要”中，相关部门一致认
为，由于江伟华救人时系未成年人，“思维和自我保护意识不
强，如果监护不到位，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参照全省乃至全
国对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的实践，均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
勇为。因此对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行为仅进行奖励抚恤，并由
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江伟华家属作出抚恤决定，不另发
荣誉证书。”

“既然认定了见义勇为，为什么不给发证书呢？”江志根

想不通。为了这一纸证书，他奔走了16年。

未聘请律师告政府
这些年，他去过句容、镇江、江苏各级民政、公安机关申

诉。江志根把儿子的一张照片揣在身边，不时拿出来看看。
“没有证书，就不能证明儿子是见义勇为。”也正是基于这样
一种执念，十几年间，他没有再要孩子。年近六十的他，辞掉
了工作，一心为了儿子的名分奔走。

2016年，江志根以“未颁发荣誉证书”为由，在未聘请律
师的情况下，将句容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5月13日，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句容市副市长袁广军作为被
告代表出庭应诉。

在充分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辩论意见与陈述后，法庭表
示，合议庭将在庭后进行评议，案件将择日宣判。

“钱对我没有用 就要一个名分”
记者：这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江志根：家里有一点地，粮食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除此

之外没有其他的消费。我老婆在常州做保姆，包吃住，工资
正好够我当路费。

记者：为什么会觉得对不起儿子？
江志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儿子做了好

事，政府也承认了，要一个表彰很容易。这么多年我都没有
做好，让儿子一直没法安息，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记者：为什么会执着于一张证书？
江志根：在我看来，没有证书，就说明政府对我儿子的行

为没有一个认可。这不是一张纸的问题，是我儿子死得值不
值的问题。

12岁儿子16年前救人溺亡未获“见义勇为”证书

失独父亲为儿讨“名分”状告政府
《新京报》王煜 王春晓

每当江苏句容的农民江志根出现在村里，总会
有乡邻跑过来问：“荣誉证书办下来了吗？”

早几年，江志根会昂起头，一脸自信地说：“快
了，快了！”而现在，当再听到这个问题时，他往往沉
默，兀自低头赶路。

2000年5月7日，江志根时年12岁的独子江伟
华在村里一个水塘中，为了救出落水的伙伴，不幸溺
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
但因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尚属少年儿童”，因此
对其“仅进行抚恤奖励，不另发荣誉证书”。

为了儿子的一纸荣誉证书，如今年近六旬的江
志根奔走了16年。他说，儿子既然救了人，就应该
有个“名分”。今年5月13日，他以“未颁发荣誉证
书”为由，在未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将句容市政府告
上了法庭。5月13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此案，句容市副市长袁广军作为被告代表出庭应诉。


